关于2011—2012学年第一学期重修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

根据《三江学院重修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学期的重修工作做如下安排。

一、学生申请重修的课程只限于本学期开设的课程。
1、体育课不安排重修；

2、由于公共计算机基础课程和本科大学英语课程改革，故2007级建筑系本科生、2008级非艺术类本科生中《大学英语Ⅲ》未通过的同学可申请参加2010级普通班《大学英语Ⅲ》的自学重修。
未通过《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一》、《计算机应用基础二》的本专科同学在本学期可申请参加由学校对2011级学生组织的自主学习上机操作考试，考试成绩合格者视为该课程重修通过。

上述课程的重修申请须到教务处办理，具体报名时间和考试时间另行通知。其他课程重修在网上申请报名。
二、重修申请采取自愿的原则。
三、网上申请报名时间：2011年9月20日8:30-9月22日8:30。

四、自学重修报名方法（我要报名）：
1）登录教务系统http://jwc1.sju.js.cn，输入学号及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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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网上报名”，“重修或补修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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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下接列表框，系统列出本学期可报的重修课程，选择一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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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弹出本学期全校开设该门课程的列表，请关闭此窗口，单击上一窗口的“我要报名”按钮；
五、插班重修报名方法（跟班重修选课）：

1）登录教务系统http://jwc1.sju.js.cn，输入学号及口令；

2）选择“网上报名”，“重修或补修选课”；

3）单击下接列表框，系统列出本学期可报的重修课程，选择一门课程，

系统弹出本学期全校开设该门课程的列表，如下图

请单击你所选择教学班后的“
六、组班重修：根据《三江学院重修管理办法》规定，对毕业班最后一学年开设的课程，或因专业停招等原因而导致学生在标准修业年限内没有重修机会的专业类课程，可由各院（系）专门组织重修，但须将组班重修方案统一报教务处教学行政科（行政楼5320）审核。

七、重修信息核查及注意事项：

报名结束后，教务处于9月23日公布学生重新报名信息；

如有疑问请在公布信息后十天之内到教务处核查，逾期不再办理，最后重修考试安排以公布信息为准。
未经网上报名的同学视为自动放弃本次重修，无考试资格。
八、其它：若本学期确有课程开设且需重修而无法报名者，请至教务处教学行政科（5320）解决，联系人：周老师，联系电话：025-52897021。
          三江学院教务处

              2011年9月19日


















